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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广西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局：

为进一步完善我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康发展，现就进一步做好广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城乡居民在当年6月30日前参保缴费的，只需缴纳个人缴费标准部分，并享受当年的财政补助。除新生儿外，城乡居民在每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参保缴费的，应由个人一次性缴纳当年财政补助标准和个人缴费标准的费用。属于初次和逾期参保缴费的，从次月1日起开始享受新发生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属于中断参保缴费的，从第3个月1日起开始享受新发生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终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后，在当年重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从参保当月起享受新发生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三、新生儿可在出生后3个月内参保缴费，并只需按年度缴费标准缴纳个人缴费部分。在出生当年参保缴费的，可从出生之日起开始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在出生次年参保缴费的，需补缴出生当年的参保费用，方可从出生之日起开始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如不补缴，只能享受缴费当年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四、各统筹地区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在统筹区域内适当扩大门诊医疗统筹、门诊特殊慢性病定点医疗机构服务点，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基金的平稳运行。

五、参保人员门诊医疗统筹实行限额支付，每人每年200元，年度支付额度由自治区适时调整。已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医保基金按每人每年5元的标准给予支付签约服务费。

六、办理了长期跨统筹地区异地就医备案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异地发生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可以享受门诊医疗统筹待遇，具体办法由各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制定。

七、住院基金起付标准。

（一）参保人员因病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个人基金起付标准按对应的标准支付，住院次数在同一参保年度内不分定点医疗机构级别连续计算。第一次住院的，在三、二、一级定点医疗机构的个人基金起付标准分别为600元、300元、100元；第二次及以上住院的，在三、二、一级定点医疗机构的个人每次基金起付标准分别为300元、200元、100元。

（二）住院转诊患者的个人基金起付标准按第二次住院计算，对符合规定的住院转诊患者可以连续计算起付线。由基层定点医疗机构转诊到上一级定点医疗机构治疗的，其住院起付线标准以补差的方式收取；由上一级定点医疗机构转诊到下一级定点医疗机构康复、治疗的，其住院起付线为零。

（三）脱贫攻坚期间（2020年底前），建档立卡贫困参保人员的个人基金起付标准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卫生计生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扶贫工作的通知》（桂人社发〔2017〕64号）有关规定执行。

八、城乡居民在参保缴费后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对符合国家、自治区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生育的参保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并符合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条件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未参加生育保险或不符合享受统筹地区生育保险待遇条件的，由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桂人社发〔2017〕1号）第二十九条规定支付生育医疗待遇。

九、住院基金支付的计算公式调整为：住院报销费用=（医药总费用-《药品目录》和《医疗服务项目》中的乙、丙类医药个人自付费用-医药自费费用-床位费-基金起付标准）×相应的报销比例+符合基金支付的床位费。

急诊留观、家庭病床基金支付的计算方式参照住院报销的公式计算。

十、增加血友病、重型和中间型地中海贫血、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的门诊特殊慢性病部分用药，具体新增药品详见附件。

十一、重型和中间型地中海贫血、血友病和再生障碍性贫血三种门诊特殊慢性病参保人员因病情需要在具备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输血治疗的，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按急诊留观医疗待遇结算，基金起付标准为20元/人·月，基金支付急诊留观的医疗费纳入该病种基金年度最高限额支付指标。

十二、各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要依据本通知的有关规定，抓紧制订完善相应政策的经办管理规程，不断简化办理程序，确保各项政策切实得到落实。各级医疗保险信息化建设主管部门要抓紧做好相关信息系统的升级完善工作，积极推进“互联网+”的应用，努力为广大参保人员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十三、本通知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原有政策与本通知不符的，按照本通知执行，今后国家、自治区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四、本通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附件：广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慢性病新增用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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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

特殊慢性病新增用药范围

	疾病名称
	药品类别
	医保支付类别
	编号
	药品名称
	剂型
	备注

	血友病
	西药
	乙
	1201
	冻干人凝血酶原复合物(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注射剂
	　

	重型和中间型地中海贫血
	西药
	乙
	1245
	地拉罗司分散片
	口服常释剂型
	

	系统性
红斑狼疮
	西药
	乙
	212
	硫酸羟氯喹
	口服常释剂型
	　

	
	西药
	乙
	253
	来氟米特
	口服常释剂型
	　

	类风湿
关节炎
	西药
	甲
	526
	硫唑嘌呤
	口服常释剂型
	　

	
	西药
	甲
	524
	环孢素
	口服常释剂型/
口服液体剂/注射剂
	　

	强直性
脊柱炎
	西药
	乙
	253
	来氟米特
	口服常释剂型
	　

	
	西药
	甲
	524
	环孢素
	口服常释剂型/
口服液体剂/注射剂
	　


注：各统筹地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慢性病用药范围可参照此范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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